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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指南
异议设立登记

一、适用范围
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，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，利害关系人可申请异议登记。
二、申请主体
异议登记设立应由利害关系人申请。
三、办理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
四、数量限制
不限
五、提交材料
（一）不动产登记申请表。（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）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明。(现场核验)
（三）证实对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有利害关系的材料。
（四）证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材料。
六、办理流程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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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办理时限
法定办结时限：30个工作日，承诺办结时限：1个工作日。若需公告、现场核实的，所需时间不计算在登记办证期限内。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（一）依据：依据发改价格规〔2016〕2559号、财税〔2016〕79号。
（二）标准：住宅40元/件；非住宅275元/件。
九、办理部门
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。
地址：防城港市港口区江山大道88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登记办理区（可乘坐3路公交车至“市民中心站”下车，往江山大道方向步行200米左右即可到达；可乘坐117路公交车至“市民中心（园博园中区）站”下车后即可到达。）。
对外服务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节假日除外），上午9∶00—12∶00，下午13∶30—16∶30。
咨询电话：0770-288237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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